衢州学院关于零星维修定点采购项目的公开招商公告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采购工作，现就零星维修定点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商，欢迎符合相关资质的供应商参加招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名称：零星维修定点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衢院商2013-04

三、项目范围：5万元以下的小型维修项目
五、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中国境内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建筑、装潢、市政企业（公司）。

六、招商报名时间：2013年5月14日至2013年6月3日，到衢州学院行政楼218室报名，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证件：

1.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

七、招商开标时间及地点：2013年6月4日9:00时（北京时间），在衢州学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开标，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开标时要求法人代表必须到开标现场。

八、响应文件的组成及封装

1.响应文件的组成（以下资料须同时提供，按以下顺序装订，并分别加盖公章，同时提供正本壹份，副本伍份）：
①投标人情况简介：投标人的管理和技术队伍、主要装备的情况及现状；
②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原件（见附件1）、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其他资信材料及相关体现本单位实力的材料；

④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书（见附件2）。

2.响应文件必须密封（在密封处盖上单位公章）完整，并在封面上分别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联系人及电话。

九、零星维修项目招商要求

1.零星维修项目是指5万元以下的小型水、电和基建维修项目。

2.每个项目前期预算价和合同价的确定：根据《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和《衢州市造价信息》等文件精神，由后勤管理处编制每个项目的前期预算，前期预算价在5000元以下的，合同价格为前期预算价的百分之九十五；前期预算价在5000元及以上的，合同价格为前期预算价的百分之九十。

3.每个项目预算完成后，由学校纪检监察室人员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在定点维修单位中确定每个项目的维修方。

4.学校实际支付每个零星维修项目费用，按《衢州学院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试行）》执行。
5.本次招商确认的零星维修定点供应商服务期限为壹年，成交供应商所提供

的维修材料必须为厂家原装正规行货产品，其质量及售后服务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维修质量达到国家有关规定。学校后勤管理处和监管部门全程监督，如发现供应商擅自变更或无故不提供成交产品，将列入学校黑名单并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十、招商成交原则及付款方式
1.在学校纪检人员参与下，招商评委（评委成员五人由纪检室在专家库随机抽取）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参与招商单位从资质、资信、技术能力、施工队伍等多方面进行评定，确定三家为零星维修定点采购单位。
2.被确定为零星维修定点采购的单位，需交纳维修质量保证金5万元。

3.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按合同约定时间内付清款项。

十一、发布公告的媒体

衢州学院网（www.qzu.zj.cn）
十二、本招商文件由衢州学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传真）：0570—8015042   邮政编码：324000
联系地址：浙江省衢州市九华北大道78号衢州学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行政楼218室）
衢州学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13年5月14日
